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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8年5月7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9樓都市發展局會議室 

三、主持人：顏副召集人永坤 

四、記錄彙整：陳怡頻、江瑞怡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單) 

六、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七、審議案件： 

研議第一案：「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增加可移入容積案件之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都市設計研議案  

決  定：本案請參酌委員意見調整或修正文字後，提至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研議。 

研議第二案：「依容積率放寬基地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留設20%或3

5%開放供公眾休憩使用之空地設置原則」都市設計研議

案 

決  定：本案請參酌委員意見調整或修正文字後，提至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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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 

第一案 

「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增加可移入容積案件

之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都市設計研議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設計科) 

說明 

一、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係依使用分區、計畫道路寬度及基地面積等土地條件情形規定可移入

容積量，惟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各基地條件有所差異，考量移入容積量對基地周邊環境

影響，為降低容積增加對鄰近居民生活環境衝擊，並使邇後案件審議有所依據，故針對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

圍內接受基地，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增加可移入容積案件(由基準容移20%或30%

再提升至上限40%部分)」訂定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二、 適用範圍：依「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五點規定，經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同意增加可移入容積案件 

修正 

條文 

對照 

 

本次專案小組修正條文 107-24 次委員會通過條文 說明 

一、同研議通過條文。 一、申請基地以周邊鄰接道

路之完整街廓為原則。 

1. 考量經審議同意增加可移

入容積案大幅增加移入容

積量，因完整街廓基地周

邊鄰接道路，對周遭環境

及鄰地影響較小。 

二、申請基地若非完整街廓 

，且基地面積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者，則建築物

地上層應自地界線退縮

2公尺以上建築；基地

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

以上者，則建築物地上

層應自地界線退縮 4公

尺以上建築。 

二、申請基地若非完整街廓

者，則建築物地上層應

自鄰地地界(道路除外)

退縮 6公尺以上建築，

建築物地下層應自鄰地

地界(道路除外)退縮 2

公尺以上建築。 

1. 研析五都對建築物退縮及

參酌高雄市對大樓建築開

發案各別退縮規定，針對

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同意增加可移入容積案

件，依不同開發規模基地

面積分別訂定退縮規定。 

2. 參酌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建議，依申請基地面

積大小訂定不同退縮距離

規定，以利小基地開發。 

3. 考量地上層與鄰地適當退

縮，以保有良好通風採光

距離，及避免鄰地產生壓

迫感，並提供地面層作為

休憩活動空間使用。 

4. 參酌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建議，取消地下層退

縮規定，避免造成與地下

開挖率雙重限制。 

三、申請案主動提供公益性

措施，其事項應為公共

設施綠美化、環境清潔

維護、都市景觀改善等

相關用途，並以實質性

標的物為優先。 

三、申請案主動提供公益性

措施，並盡量以認養空

地綠美化等實質性標的

物為優先。 

1. 本次修正條文。 

2. 公益性回饋之認養內容應

為公共設施綠美化、環境

清潔維護、都市景觀改善

等用途，並實質性標的物

為優先原則。 

四、同研議通過條文。 四、基地作為住宅使用時，

停車空間設置應滿足至

少 1戶 1汽車位及 1機

1. 參酌交通局意見規範基地

作住宅使用應設置汽機車

數量。因 1戶 1汽車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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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若無法滿足上述

車位，則汽車至少滿足

本市自用小客車家戶持

有率，機車 1戶 1.2 機

車位。 
(註)本市自用小客車家戶持有率： 

    依最新年度臺南市統計年報

之自用小客車數量及總戶數

計算(106 年為 0.82)。 

機車位係屬達提送交通影

響評估審查案件規定，惟

考量部分申請容積移轉案

件未達提送交通影響評估

審查門檻，且以小坪數住

宅居多，其機車位需求多

於汽車位，故依都市設計

審議通過案件以 1戶 1汽

車位 1 機車位為原則，如

未能符合，則汽車位數量

至少滿足本市自用小客車

家戶持有率，機車得以 1

戶 1.2 機車位設置。 

五、如基地條件限制或設計

構想特殊經臺南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得不受上述規定

限制。 

 1. 本次新增條文。 

2. 參酌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建議，增加特殊情形

不受限制之但書條款。 

 

列席 

意見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停車位數量增加非綠建築做法，也增加營建成本，且深開挖易發生損鄰糾紛或安全疑慮。

小坪數規劃案以戶數8成汽車停車位和戶數1.2倍機車停車位在銷售及使用需求尚符。 

2.建築物地上層退縮距離建議參照高雄市以樓層數規定，並與以防火間隔採用3公尺規定。 

3.退縮範圍可規範淨高，以頂蓋型開放空間概念設計，分別規定不同高度的退縮距離。 

委員 

意見 

委員一： 

1.舊市區土地不易取得完整形狀且大面積的開發基地，建議參考高雄市以樓層數規定不同的

退縮距離。 

2.小坪數產品的機車停車問題嚴重影響都市景觀，可採汽機車停車位數量彈性互換方式。 

3.地界線退縮4公尺建築以淨距離規定是否會限制建築物造型及立面設計。 

 

委員二： 

1.小基地移入大容積量對都市環境並不友善，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面積及臨接計畫道路寬度將

另修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 

2.停車位數量於都市計畫委員會尚未達成共識，是否僅針對小坪數戶數多的容積移轉開發案

規定停車位數量。 

 

委員三： 

1.小坪數產品不見得不需要汽車停車位，仍應訂汽車停車位數量底限，但可採汽機車停車位

數量以比例互換方式，解決小坪數產品的機車停車問題。 

2.退縮範圍於地面層應以淨距離檢討，且至少應達4公尺以上，3層以上才可考慮突出陽台等

免計建蔽之構造物。 

3.特殊條件基地及設計構想得於委員會審議討論，也不鼓勵小基地容積移轉40%基準容積量。 

4.機車停車位建議是否集中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一層。 

 

委員四： 

1.建築物加大與鄰地的退縮距離是對都市環境的友善設計，如基地面積達1000㎡，退縮規定

應不致於限制規劃設計。小基地開發案如欲容積移轉40%基準容積量，可增加樓層數以符合

退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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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 

第二案 

「依容積率放寬基地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留設20%

或35%開放供公眾休憩使用之空地設置原則」都市設計

研議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設計科) 

說明 

一、法令依據：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容積率放寬基地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篇 第六點 

二、 適用範圍：依都市計畫說明書規定條件提高後實際總容積率及依容積移轉規定移入容積

後實際增加之容積率合計，提高後實際容積率(F1)大於原訂容積率(F2)之60%

以上案件。 

修正 

條文 

對照 

本次專案小組修正條文 107-24 次委員會通過條文 說明 

一、開放供公眾休憩使用之

空地應與建築線或沿街

步道式開放空間連接並

集中留設於面向道路

側，其與建築線臨接之

寬度(W)應至少 4公尺，

或與沿街步道式開放空

間臨接之寬度(L)應至

少 6公尺，且開放空地

之各向度留設寬度(d)

應至少 4 公尺。 

一、應與建築線連接並集中

留設於面向道路側，其

臨接建築線之寬度(W)

應至少 4公尺，自建築

線起算之深度(D)不得

超過 30 公尺；若臨接建

築線之寬度(W)達6公尺

以上，則自建築線起算

之深度(D)不得超過 45

公尺。開放之法定空地

各向度留設寬度(d)應

至少 4公尺。 

1. 本次修正條文。 

2. 為保有開放空地之步行距

離可及性、空間開放性及

視覺可視性，訂定臨接建

築線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

間寬度及各向度最小寬

度，以達開放空地之實質

供公眾休憩使用效益。 

二、開放供公眾休憩使用之

空地應與開放空間整體

規劃設計，並考量整體

空間之開放性及視覺可

視性，不得設置阻礙通

行或視線穿透之設施物

及圍牆。 

二、應考量空間之開放性及

視覺可視性，不得設置

阻礙通行或視線穿透之

設施物及圍牆。 

1. 本次修正條文。 

2. 為避免設施物或圍牆阻隔

開放空地之通行順暢及視

覺可視性，並與開放空間

整體規劃設計，以達實質

開放效益。 

三、開放供公眾休憩使用之

空地應設置寬度至少

1.5 公尺人行步道、街

道家具或公共藝術及植

栽綠美化。 

三、應設置寬度至少 1.5 公

尺人行步道、街道家具

或公共藝術及植栽綠美

化。 

1. 文字修正。 

2. 為提高開放空地之實質供

公眾休憩使用效益，訂定

人行步道最小寬度、增設

街道家具或公共藝術及植

栽綠美化等內容。 

四、如基地條件限制或設計

構想特殊經臺南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得不受上述規定

限制。 

 1. 本次新增條文。 

2. 參酌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建議，增加特殊情形

不受限制之但書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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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 

意見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開放空地建議得併同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規劃設計。 

委員 

意見 

委員一： 

1.開放空地臨接寬度應以周長概念規定，如開放空地臨接道路或開放空間長度大於周長1/4�

，且連接部分不得設置阻礙物。另或可討論是否部分得為淨高6公尺以上室內空間，以門廊

或公益性空間設置。 

 

委員二： 

1.建議開放空地與開放空間連接即可達到開放效益，未必要連接建築線。 

2.開放空地如得以頂蓋型空間設計，應規定需設置於建築物正面。 

3.基地前後兩側臨路以開放空地連接，建議通道型開放空地寬度得為3公尺。 

 

委員三： 

1.開放空地如採連接開放空間，臨接寬度應至少6公尺以上。 

 


